










广 东 省 水 利 厅

粤水防御函〔2026〕14号

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 2025 年中央农业防灾
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十批）

使用管理的通知

广州、珠海、汕头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汕尾、江门、

阳江、湛江、茂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市水利

（水务）局：

近日，省财政厅以粤财农〔2025〕224号文（见附件 1）下达

2025 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十批）

4160万元和省级水利救灾资金（第四批）50万元，并明确了约束

性任务指标。为切实做好该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

明确如下：

一、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进度。请你局高度重视，加强

与同级财政部门对接沟通，按照省财政厅通知要求第一时间将资

金下达至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财政部门，并根据 2025年中央农业

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十批）用途细化表（见附

件 2）尽快将水利救灾资金细化落实至具体水毁修复项目，确保

项目在 2026年 1月底前全部开工，汛前完工。资金下达到地级市

或直管县财政部门后，6个月内资金支出率不低于 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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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强项目实施管理和规范资金使用。各级水利部门要加

强监督管理，督促辖区内水毁修复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规定开

展水毁修复工作，严把质量与安全关。同时，要加强资金监管，

建立健全省级水利救灾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机制，指导、督促有关

单位专款专用，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三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。各级水利部门要高度重视资金使用

管理信息报送工作，明确专人督促落实资金执行，并做好统计工

作；要严格按照用途细化表做好项目基本信息录入工作，不得擅

自修改变更项目内容；请各有关市水利部门于 2026年 1月 15日

前通过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工程数据汇集平台上报项目台

账，并于每月 25日前更新上报项目进度和资金执行等情况，支出

数据要与“数字财政”系统数据同步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

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十批）的通知

2.2025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

灾第十批）用途细化表

广东省水利厅

2026年 1月 6日

（联系人：吴晓晖，联系电话：020-38356537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










